关于对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的公示
处罚对象：攀枝花兴中钛业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4007469370514
处罚文号：川04生环处〔2025〕23号
违法行为：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启动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、采取有关应急措施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
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三条第二项
处罚金额：20000元（大写：贰万元整）
[bookmark: _GoBack]下达处罚决定时间：2025年12月25日
